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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揭阳市商品房预售款监管办法》

的解读

一、出台背景

为加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督管理，进一步维护房地产市

场交易秩序，保障商品房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，促进房地产

市场平稳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

法》《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》《广东省商品房预售管理条例》

等法律法规及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人民银行广州分行

广东银保监局转发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关

于规范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意见〉的通知》等相关规定，

结合本市实际，市住房城乡建设制定了《揭阳市商品房预售

款监管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说明了商品房预售款的定义、监管期限、政府

和部门职责等内容对预售款账号的设立与注销，预售款收存

与使用；规定了预售款监管制度，明确了预售款实行银行专

户监管在设立、登记、注销等方面的条件和程序；明确了商

品房预售款监管在坚持专款专用、专户专存原则下的监管方

式，分别规定了预售人、预购人、监管银行在预售款收存与

使用中的角色地位及应遵循的规范，规范预售款的使用，防

止预售款被随意挪用，以及明确了预售人、预购人、监理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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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、监管银行和相关监管部门、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的

法律责任；最后对《办法》制定的施行日期和有效期限做了

说明。本《办法》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统一实施。

三、内容要点解读

（一）商品房预售款的定义。

对商品房预售款进行定义是准确界定预售款监管范围，

对商品房预售款进行科学监管的前提。《办法》依据《广东

省商品房预售管理条例》（2014 修正）第二十九条“商品房

预售款是预购人依照合同的约定，预先支付给预售人，在商

品房竣工验收交付使用前用作该商品房建设费用的款项。”

的规定对商品房预售款进行了定义。本办法中所指的预售款

是预售人将其开发的商品房在获取预售许可证后、竣工验收

前销售，由预购人按合同约定预先支付的定金、房价款（包

括预售商品房按揭贷款）等款项。

（二）监管机构。

揭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（下称监管机构）负责指导监

督全市商品房预售款监管工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住房和城乡

建设局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商品房预售款监管工作

（下称监管机构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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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监管方式。

监管方式实行政府为主导，监管银行配合的模式。由监

管机构、监管银行、预售人三方共同签订预售款监管协议，

签订协议各方按照新《办法》及监管协议履行职责和义务，

对预售款的收存和使用进行规范和监督管理。预售款监管遵

循“专款专用、专户专存”的原则。新《办法》的监管方式

有利于强化商品房预售款监督管理，保障房地产交易各方当

事人合法权益，维护房地产市场交易秩序，促进我市房地产

市场平稳健康发展。

（四）监管银行。

新《办法》第六条规定了商品房预售款监管实行银行专

户监管制度。预售人在申请商品房预售许可前，能够承接商

品房预售款监管业务的商业银行由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

门会同有关部门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后供开发商在范围

内选择。

（五）监管资金支取。

监管资金按按照工程建设进度予以拨付，点对点支付施

工单位，设置四个工程形象明确的节点，合理留存保底资金，

可按进度申请划拨工程款，拓展了预售款的提取使用空间，

有利于我市商品房预售款监管工作的有效落实，也有利于跟

随工程节点及时减轻房地产企业的资金压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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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管额度内资金按照工程建设进度予以拨付，设置以下

控制节点：

1.完成三分之二结构工程后至封顶的楼栋，监管资金留

存比例为 20%;

2.封顶后至完成外墙工程的楼栋，监管资金留存比例为

15%;

3.外墙工程完成后至竣工备案，监管资金留存比例为

10%;

4.项目竣工备案后至完成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前，监管

账户留存预售资金进账总额的 5%作为监管备用金;

5.取得《不动产权属证明书》后终止监管。

（六）农民工工资支付。

规定在每笔提取的工程款中有不低于提取额 20%的比例

直接划入本项目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。

（七）现金保函。

保函仅可用于置换依法合规设立的预售资金监管账户

的监管额度内资金。

监管账户内资金达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规定的监管

额度后，房地产企业可向商业银行申请出具保函置换监管额

度内资金，保函置换金额不得超过监管账户中确保项目竣工

交付所需的资金额度的 30%，置换后的监管资金不得低于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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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账户中确保项目竣工交付所需的资金额度的 70%。

（八）附则

考虑我市这几年工程进度异常、延期交房问题楼盘项目

的预售款监管，按特殊管理方式，实行专门管理。为做好本

办法实施前后的衔接工作，本办法自 2023 年 11 月 1 日起施

行，有效期至 2028 年 11 月 1 日止。本办法实施前已取得商

品房预售许可证并已在商业银行开设监管账户的，其监管账

户原则可保留在原开户银行，预留比例按原规定执行。


